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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营改增政策机理研究

黄鑫 张伟■

全面营改增后，整个社会交易都

进 入 了 增 值 税 链 条，涉 及 百 家 百 业，

政策体系十分宏大，也较为繁杂。然

而只要厘清增值税政策机理，对营改

增政策立法规律进行深入剖析，就如

庖丁解牛，政策含义迎刃而解。同样

也只有厘清增值税政策机理，对增值

税规律达成共识，方能在这个前提下

理解营改增、运用营改增，维护企业

税收权益、实现企业税收利益最大化。    

一、增值税是价外税

增值税是价外税的特征需要从三

个方面进行把握 ：

一是当营改增纳税人适用简易计

税方法，且征收率与营业税税率相同

时，可以保证税负只降不升。在销售

回款一致的情况下，营业税按照销售

回款直接乘以税率计算税款，而增值

税需要进行价税分离换算，因此同税

率（征收率）的情况下，增值税税负略

低于营业税。如某房地产公司营改增

前 取 得 销 售 回 款 1 亿 元，营 业 税 税 率

为 5%，应缴纳 500 万元营业税 ；营改

增后如果该项目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

增值税征收率同样为 5%，则只需要缴

纳 476 万元 [10 000÷（1+5%）×5%] 的

增值税。

二是当营改增纳税人适用一般计

税方法时，销售收入和成本（费用）均

要实现价税分离，税负变化需要计算

确定。如某广告公司营改增前销售回

款为 100 万元，营业税税率为 5%，应

当缴纳营业税 5 万元 ；营改增后广告

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为 6%，假设该公司

适用一般计税方法，经过价税分离后，

销 项 税 额 为 5.66 万 元 [100÷（1+6%）

×6%]，这意味着该公司必须从成本中

分离出 0.66 万元以上的进项税额，方

可保证税负不上升，由于广告公司支

付房租、水电费、办公费等均可以取

得进项税额，因此一般来说这 0.66 万

元的进项税额可以取得，当然最终税

负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计算确定。

三是增值税是价外税，价税分离

后对企业收入及相关税种均会产生影

响，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。（1）利润表

中的销售收入降低。例如 ：房地产开

发 企 业 取 得 100 万 元 的 房 款，营 改 增

前 利 润 表 中 销 售 收 入 为 100 万 元，营

改增后如使用简易计税方法，销售收

入为 95.24 万元 [100÷（1+5%）]，如适

用 一 般 计 税 方 法 销 售 收 入 为 90.09 万

元 [100÷（1+11%）]。（2）房产税减少。

例如 ：某公司出租房屋取得租金 100

万元，营改增前应当缴纳房产税 12 万

元（100×12%），营改增后，无论简易

计税还是一般计税，租金收入价税分

离后房产税下降 ；如果按照房产原值

缴纳房产税，由于购进不动产也需要

进行价税分离，从而导致固定资产原

值减少、房产税降低。（3）契税减少。

契 税 按 照 价 税 分 离 后 的 房 产 价 值 缴

纳，因此营改增后契税也会减少。这

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

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取得的土地，虽然

允许从销售额中扣减土地价款，实质

上相当于进项税抵扣，但由于转让土

地时未进行价税分离，因此应按照取

得土地支付的全部价款缴纳契税。（4）

土地增值税税负略有上升。例如 ：某

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开发产品销售收

入 100 万 元，营 改 增 前 可 以 扣 除 营 业

税 5 万 元，营 改 增 后 如 果 适 用 简 易 计

税方法，销售收入减少 4.76 万元（100-

95.24），而扣除项目减少了 5 万元，税

负略有上升。而在适用一般计税方法

的情况下，假设此时与简易计税同样

缴纳 4.76 万元的增值税，则收入减少

9.91 万元（100-90.09），扣除项目中营

业税部分减少 5 万元，其他成本费用中

应分离出进项税 5.15 万元（9.91-4.76），

而土地增值税的计算过程中成本项目

具有加计扣除效应，因此在一般计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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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下，由于扣除项的降低，导致土

地增值税比简易计税税负上升更多一

些。（5）印花税有可能降低。如果企业

签订的合同中注明合同金额为不含税

价款，由于印花税按照不含税价款缴

纳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印花税税负有

所下降。

二、增值税的税收负担取决于

最终环节的销售金额与税率

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，其真正的

负担者为最终消费者。对于中间环节

的销售金额与税率，无论链条多长、税

率有多少次变化，都不影响整个社会的

税负。因此对于中间环节的企业而言，

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机制转嫁税负。

案例 1 ：A 公司到 E 公司构成了增

值税链条上的所有公司，E 公司将产

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，各环节税收待

遇如表 1 所示。

税 务 分 析 ：由 于 增 值 税 的 链 条

传导机制，上游企业的销项税额是下

游企业的进项税额，因此在最终环节

之前的各环节所计算的增值税，唯一

的 作 用 就 是 为 了 让 增 值 税 链 条 传 导

下去，实际上最终环节的销售额和税

率一经确定，国家最终收取的税金就

固定下来了。本例中最终环节 E 公司

的 销 售 收 入 为 100 万 元，适 用 税 率 为

11%，决定了国家最终收取的增值税

为 11 万元，恰好等于各个环节缴纳增

值税的总和（留抵以负数列示）。

本案例意在说明，中间环节某企

业的税负上升不影响国家最终收取的

增值税税款，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上下

游企业相互之间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的

方式进行税负转嫁。正是因为增值税

具有环环相扣、链条传递、有利于社

会化分工的优点，使得增值税成为具

有税收中性的“优良税种”。由此可见，

营改增不仅仅是简单的税制转换，更

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，减轻

企业负担，促进工业转型、服务业发

展和商业模式创新。

三、中间环节的免税和简易计

税导致全社会税负上升

营改增前企业享有免税待遇意味

着利润增加、税负下降。营改增后，中

间环节的免税和简易计税，对于整个

社会来讲，税负不是下降而是上升，只

有最终环节的免税或者简易计税才有

可能使企业真正获得税收利益，因此

对待免税或简易计税方法要客观看待，

正确选择有利于本企业的税收待遇。

案 例 2 ：M 公 司 为 增 值 税 一 般 纳

税 人，研 发 一 项 新 技 术 花 费 成 本（ 费

用）1 000 万元（价税合计），其中为研

发该项技术购进材料、服务所取得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合

计 为 100 万 元。2016 年 10 月，M 公 司

将该项技术转让给 A 公司，收到款项  

2 120 万元。

税务分析 ：

1.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

策的规定》明确 ：“纳税人提供技术转

让、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”，可以选择免征增值税。如

果 M 公司选择免税，则 M 公司利润 =  

2 120-1 000=1 120（万元）；A 公司购

进该项技术的成本为 2 120 万元。

2. 假 设 M 公 司 选 择 放 弃 免 税 政

策，则 M 公司利润 =2 120÷（1+6%）-      

（1 000-100）=1 100（ 万 元 ），下 降 20

万元 ；但 A 公司购进该项技术的成本

为 2 000 万元，利润增长 120 万元。

由 此 可 见，M 公 司 放 弃 免 税 选 择

一般计税方法时，A 公司和 M 公司合

计税负下降 100 万元、利润增长 100 万

元。这是因为 M 公司适用免税时，其

取 得 的 100 万 元 进 项 税 额 无 法 抵 扣，

增值税链条被截断，造成了社会整体

税负上升。

案 例 3 ：M 公 司 为 增 值 税 一 般 纳

税人，主要业务为购进水泥加工成混

凝土出售，根据税法规定，商品混凝

土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，按照 3% 的

征收率缴纳税款。M 公司购进水泥支

付 价 款 117 万 元，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

注明的增值税为 17 万元。假设该公司

将混凝土以 154.5 万元的价格（价税合

计）出售给 A 建筑公司，A 建筑公司系

一般纳税人，且适用一般计税方法。

税务分析 ：

1. 当 M 公 司 选 择 简 易 计 税 方 法

时，M 公 司 的 利 润 =154.5÷（1+3%）-

117=33（万元）；A 公司购进混凝土的

成本为 150 万元 [154.5÷（1+3%）]。

2. 当 M 公 司 选 择 一 般 计 税 方 法

时，M 公司的利润 =154.5÷（1+17%）-

100=32（ 万 元 ），比 选 择 简 易 计 税 方

法 时 减 少 1 万 元 ；但 A 公 司 购 进 混

凝 土 的 成 本 降 低 为 132 万 元 [154.5÷

（1+17%）]，利润增加 18 万元。

由此可见，当 M 公司选择一般计

税方法时，双方合计利润增加 17 万元。

与免税情形类似，这同样是由于采用

简易计税方法导致 17 万元的进项税额

无法抵扣，造成社会整体税负上升。

由于中间环节的免税或简易计税

会造成整体税收利益流失，整个社会

税负上升，所以中间环节的免税或简

易计税对企业而言并非绝对有利。

理解这一点，还要把握三个方面 ：

一 是 选 择 放 弃 免 税 或 简 易 计 税 方 法

时，应伴随着谈判涨价，以达到双赢

的目标，一般计税的利益不能由交易

对 手“ 独 吞 ”，例 如 案 例 2 中，M 公 司

的利益折损 20 万元，而 A 公司利润上

升 120 万元，势必需要进行价格重塑，

重塑的结果为上下游共享 100 万元的

政策红利。如果下游企业“寸土不让”，

便会使 M 公司选择免税或简易计税，

导致双方“两败俱伤”。二是此处的中

间环节是指下游交易对手可以抵扣进

项税额的环节，不是指其在国民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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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处于中间环节。例如当房地产公司

老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时，由于房

地产公司不能抵扣进项税额，此时建

筑企业就处在增值税的最终环节 ；而

当房地产公司老项目选择一般计税方

法时，由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，此时

建筑企业处在中间环节。三是最终环

节的免税或简易计税对企业而言往往

较为有利。因此，面对不能抵扣进项

税额的下游客户，上游企业可能希望

选择免税或者简易计税，面对可以抵

扣进项税额的客户，上游企业可能希

望选择一般计税。但是税法规定，纳

税人一经选定计税方法，36 个月不得

变动，因此应谨慎选择计税方法。

四、最终环节是否选择简易计

税需要进行税负测算

增值税链条中的最终环节，由于

购 买 服 务（ 不 动 产 ）一 方 为 最 终 消 费

者，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意味

着税负无法转嫁，当增值税进项税额

不足时，应当选择采用简易计税方法。

案 例 4 ：M 公 司 是 一 家 专 门 从 事

英语培训的教育公司，2016 年 5 月 1 日

营改增后，预计 5~8 月的销售收入为

1 030 万元，能够取得的进项税额为 20

万 元。根 据 税 法 规 定，M 公 司 可 以 选

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。M 公司是否应

当选择简易计税方法呢？

税务分析 ：设含税销售收入为 X，

该公司能够取得的进项税额为 Y。则

简易计税应当缴纳税款 =X÷（1+3%）

×3% ；一般计税应当缴纳税款 = X÷

（1+6%）×6%-Y。当两者相等时即为

平衡点，即 X÷（1+3%）×3%= X÷（1+

6%）×6%-Y，由 此 得 出 Y/X=2.75%，

因此当企业能够取得销售收入（价税合

计）的 2.75% 以上进项税额时，应当选

择一般计税，否则应选择简易计税。本

案例中进项税额比 =20÷1 030×100%=

1.94%，小于 2.75%，因此应选择简易计

税方法。

五、增值税时代比价采购的决

定因素为不含税价

营改增前，购买服务方付款额就

是其成本，因此在比价采购中付款少

意味着成本少 ；营改增后，由于付款

额需要价税分离，比价采购的决定因

素也由付款额转变为不含税价格。

案 例 5 ：M 公 司 在 比 价 采 购 中 收

到了五家公司报价（见表 2），假设五

家 公 司 提 供 的 增 值 税 发 票 均 合 法 有

效，作为采购经理应当采购哪一家的

货物（服务）呢？           

税务分析 ：由表 2 可以看出，虽然

各公司报价存在差异，但通过简单的

价税分离计算可以得出，不同报价下

M 公司的成本均为 100 万元，也就是说

采购五家公司的货物（服务），对 M 公

司的利润影响是一样的。具体而言，以

采购 A 公司货物（服务）为例，由于需

要支付的金额最多，M 公司会垫付额

外支付金额的“利息”，使企业资金机

会成本上升，利润下降 ；同时由于进

项税额为 17 万元，由此导致 M 公司缴

纳的增值税最少，虽然增值税作为价

外税并不影响企业利润，但是增值税

作为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的税基，其减

少会导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减少，

进而使得利润上升。选择采购 A 公司

的货物（服务），坏处是需要承担部分

资金利息，好处是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

少缴，而选择 E 公司，两个因素的影响

正好相反。由于两个正负因素同时存

在，无论选择哪一家公司，从总体上来

看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趋于平衡。

当然上述分析是从社会总体角度

而言的，对于不同企业还需要具体情

况具体分析。如当 M 公司当月销项税

额较多时，通过购买产品（服务）所取

得的进项税额当月可以全额在销项税

额中扣除，企业无需额外负担资金利

息，却可以少缴纳城建税、教育费附

加，因此选择进项税额最多的 A 公司

更加有利。反之，当 M 公司存在大量

留抵税额时，选择付款少的 E 公司（进

项税额为 0）更为有利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

河北省国税局稽查局）

责任编辑 张璐怡

表1                增值税链条各环节税收待遇表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 ：万元

序号 项目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E公司 合计

1 销售收入 20 40 65 80 100 —

2 税率 13% 17% 11% 6% 11% —

3 销项税额 2.6 6.8 7.15 4.8 11 —

4 进项税额 0 2.6 6.8 7.15 4.8 —

5 增值税（留抵） 2.6 4.2 0.35 -2.35 6.2 11

表2                      M 公司采购报价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 ：万元

序号 公司 报价 发票类型 成本 进项税 销项税 应纳税额
税金及附加

（应纳税额×12%）

1 A 公司 117 17% 专票 100 17 22 5 0.6

2 B 公司 111 11% 专票 100 11 22 11 1.32

3 C 公司 106 6% 专票 100 6 22 16 1.92

4 D 公司 103 3% 专票 100 3 22 19 2.28

5 E 公司 100 普通发票 100 0 22 22 2.64

本期专题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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